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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车辆痕迹鉴定类型与方法选择研究

◆陈保石

(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 云南 昆明６５００００)

【摘要】在实际生活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方式越来越多种多样,考虑到不同路段、不同交通状况、不同事故车辆以及不

同涉嫌行为人的复杂程度,因此,在交通事故中,怎样才能对事故车辆展开痕迹鉴定,这就变成了一道需要慎重考虑的

问题.因此,本文首先对交通事故车辆痕迹鉴定工作的基本原理展开了详细的阐述,并给出了车辆痕迹鉴定的具体种

类以及与之有关的鉴定方法,从而可以有效地确保在交通事故中,车辆痕迹鉴定方法的科学、合理,从而为后续的事故

责任判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而可以防止出现民事纠纷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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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事故车辆的痕迹鉴定过程中，鉴定主体、对象与方

法都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科

学有效、合法全面的鉴定结论，最大限度地还原出交通事故

的客观事实，并精确地遵循合法的程序与要求，科学地对交

通事故车辆进行鉴定，这就变成了一个难点。 从机动车痕

迹的种类和痕迹角度出发，为机动车的伤痕的确定奠定了坚

实的依据。 机动车痕迹鉴定有多种鉴定手段，对不同鉴定

手段的正确认知是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关键。

一、车辆痕迹的含义

车辆痕迹主要是指在发生交通意外时，车辆与其他车

辆、物体以及个体发生碰撞后，产生并遗留在车辆、物体和

人体上的痕迹。 当前，车辆痕迹的种类有：撞击痕、刺钩

痕迹、擦刮痕、撞折痕迹、分离痕迹以及微小痕迹物证，产

生的原因主要有肇事车辆、作用力以及被破坏的客体。 汽

车印迹按照种类划分，可分为车身印迹和道路印迹。 因车

辆碰撞产生的突然和难以预测性，导致碰撞过程中车身碰撞

印痕的产生机制较为复杂，有些印痕是一次碰撞，有些印痕

是二次碰撞或多次碰撞后产生的。 同时，它的范围也很

广，如果不能对它进行及时的收集和分析，容易导致车辆的

跟踪失败，从而不能为有关工作提供科学而有效的支撑。

在车辆发生碰撞后，车身上会产生刮痕、碰撞痕、整体脱开

痕等多种痕迹。 就路面痕迹来说，它主要指的是交通工具

在车祸后留下的痕迹，对其进行鉴定和分析，可以为掌握交

通工具发生事故的整个过程提供基础。 它的具体构成部分

包括轮胎痕迹、道路路面损坏痕迹和路面散落物。 在对路

面痕迹展开全面的分析与鉴定之后，可以以轮胎痕迹为依

据，掌握在事故发生时，驾驶员的制动等操作行为，并以道

路路面损坏为依据，对事故严重程度及伤亡原因进行判定，

而散落物可以为对肇事车辆的追捕提供一定的协助。

二、交通事故车辆痕迹鉴定遵循的核心准则

(一)统一原则

在对机动车进行痕迹检验时，应遵守一定的检验工作原

理和检验方法，而检验结果的一致性是检验工作的依据。

在鉴定工作中，要充分保障事故车辆的鉴定工作对象，并确

保有关检测材料的鉴定标准是一致的，要确保事故车辆的痕

迹鉴定与客观事实相一致。 在实际的鉴定过程中，会运用

到多种现场的事故资料，以此来进行交通事故的判定。 因

此，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对于车辆碰撞痕迹的鉴定有着比较

多的要求。 所以有关的鉴定工作人员要具备一定的鉴定经

验，同时还要避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从而对最终的鉴定

结果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合法原则

在对事故车辆的痕迹鉴定中，对鉴定人员所采用的鉴定

方法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要确保最后的鉴定结果能

够有效地保障车主的利益，对车辆进行的鉴定要有一定的正

当合法性，不然就不能实现责任的准确界定，也就不能进行

后续的车辆定损工作。 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其所牵扯到的

车主权益和有关的法律法规都是较为复杂的，需要由专门的

交警和专门的事故鉴定人员来进行判断和分析。 在对发生

交通事故后的重要痕迹展开精准的分析，能为后续的交通事

故责任划分提供强大的保障，也为后续的车辆事故理赔以及

车主之间的民事纠纷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 所以在实践中

对汽车痕迹进行鉴定时，一定要按照合法的鉴定原则，确保

鉴定过程的公开和公平，同时，选出最具信服度的汽车痕

迹，以其为依据，并按照准确的鉴定次序进行分析。 在对

机动车进行检验时，应在检验形态上完全满足现行的有关检

验规定，从而为今后对机动车检验的科学性检验奠定坚实的

基础。

(三)整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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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对车辆痕迹进行识别时，一定

要贯彻全面整体的鉴定原则，因为在不同的道路上，不同的

车辆、不同的驾驶员、不同的行为所造成的交通事故痕迹是

多种多样的，所以，需要对整个鉴定工作进行全覆盖。 因

为有些车辆在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所形成的车辆事故痕迹具

有较为隐秘的特点。 与此同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因为

现场的环境组成较为复杂，所以许多车辆在发生了事故后留

下的痕迹会被人为地影响，或是被其他的环境因素所影响。

因此，驾驶车辆的工作人员因为个人的行为失误，也会加大

后续的车辆痕迹鉴定的难度。 所以，在对各类车辆痕迹的

识别过程中，一定要贯彻整体性的识别原理，避免由于某些

主观的识别因素而造成的影响，要确保对事故车辆的印记有

一个完整的认识，并经过多次的识别与分析，确保最后的识

别结论是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

三、交通事故车辆痕迹鉴定类型

(一)对有无车祸进行鉴别

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留下的轨迹，是判定道路上有无

碰撞的一个主要参考指标。 从承痕和造痕两种材料的相互

作用原理来看，当汽车出现交通意外时，必然会有一种相互

作用。 比如，对车体痕迹的所在位置进行测量，并与其他

车辆、人体、其他客体等碰撞、刮擦等相对位置特征进行对

比，并与造痕体和承痕体接触过程的受力变化相结合，将二

者之间接触形成的受力方向特征、痕迹形态和物质交换情况

进行对比。 这种物质交流还涉及了交通工具上可能残留的

生物样本、涂料和衣服纤维等；采用严格的检测手段和微量

元素对比，可以实现是否存在交通事故的精确鉴别。 目前

普遍采用的交通事故的痕迹检测方法，主要存在缺少可靠的

监控设备、无法描述事故的具体情况、无法对事故的具体情

况进行描述、对事故的认定有无争议等问题。 从一定程度

上讲，从碰撞后的汽车残骸中可以推断出碰撞后汽车的基本

运行状况，从而判定出碰撞后汽车有无碰撞的可能。

(二)对被撞机动车的基本状况进行评估

发生事故车辆的基本形式是指汽车在发生车祸时的安全

性能、汽车在车祸发生时的车速等。 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

故中，由于其发生的事故种类的差异，使得机动车在道路交

通事故中不仅可以作为受害的主体，而且还可以作为受害的

客体。 在大多数的道路交通事故中，汽车的安全性是对汽

车状况进行科学评价的重要方面。 根据机动车遗留下来的

主要证据，对机动车的基本状况作出判断。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汽车的运行速率、有没有控制故障、有没有改装、有没

有关键部件损坏等。 对肇事汽车进行安全性评价和车速评

价，并对肇事汽车的驾驶状况进行详细的分析。 机动车在

交通事故中留下的“细节”是对机动车状态进行科学评估的

一个关键出发点，其评估应遵循客观全面原则，以免因忽略

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细微差别”而产生判断上的分歧。

另外，机动车在道路上的伤痕识别，可以明确机动车在道路

上的碰撞概率，降低因机动车状态不清而导致的机动车碰撞

责任判定的不确定性。

(三)机动车撞击形式的识别

机动车碰撞形态的鉴定，就是要判断有没有碰撞、碰撞

程度、碰撞方向力度以及影响范围等主要特点。 在交通事

故中，汽车撞击事故的形式识别是对交通事故发生发展过程

进行判断与分析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确定交通事故赔偿范

围的基础。 汽车的撞击与外力密切相关，对外力的方向、

大小、速度等进行判定，以确定汽车在什么情况下，所受的

外力是什么，进而形成汽车的撞击形式，为汽车的撞击行为

的分析和预测奠定基础。 在车辆碰撞形态的识别过程中，

还要将车辆原有的痕迹、形态与事故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

进而对车辆在事故中的受力与碰撞形态进行科学的识别。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汽车的撞击形状是准确界定责任和确定

损害赔偿范围的关键，汽车的撞击形状识别为汽车的撞击行

为提供了准确的、客观的依据，同时汽车的撞击形状识别也

是最普遍的一种。 另外，汽车撞击痕迹的内涵较为丰富，

既包含了汽车上留下的痕迹，也包含了在汽车上留下的生物

标本和血液样本，而且还包含了事故现场留下的有价值的检

材样本。 比如，车祸发生时路面上遗留下来的汽车制动印

迹，汽车彼此撞击后遗留下来的汽车固件残片，以及与人和

物体撞击后遗留下来的印迹。

(四)对当事人的机动车交通行为进行认定

在道路上发生的许多车祸中，车辆的损坏和人员的伤亡

是较为常见的。 对参与人的交通行为模式进行认定，对于

确定参与人的构成要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故当事人的交

通行为是由其主观意志决定的，当其行为违背了交通规则，

或其具有主观导致的行为特点时，才能对其承担的责任进行

判定。 一般情况下，对机动车驾驶员或乘客的判断，非机

动车持有者的骑车或推进情况的判断，以及行人的直立、蹲

距或倒躺情况的判断，需要以具有代表性特征的证件作为判

定基准，既可以基于损害的代表性特点进行判定，也可以通

过生物检测样本、织物纤维等材料进行个人鉴别。 对涉及

事故当事人的机动车驾驶行为进行认定，可为确定事故起

因、二次事故及事故发展等提供依据。 在交通事故中，参

与者的行为模式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最重要原因，如何对

参与者在肇事机动车上留下的痕迹进行科学的识别，并对参

与者的基本行为模式进行判定，是正确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责

任的关键。

四、交通事故车辆痕迹鉴定的方法选择

(一)常规的痕迹物证鉴定方法

在汽车碰撞中，汽车的印迹识别通常采用实验室试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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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试验相结合的试验手段。 一般而言，常规的痕迹检

测，都是在车祸现场，或是与车祸现场相对照，对比分析汽

车痕迹检测的结果。 有些汽车的车辙印记很清楚，很好辨

认，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车辙印记来判断。 不过也有一

些比较隐秘和复杂的证据，想要确定这些证据，就必须借助

专门的实验室设备。 比如，汽车上的载痕物和造痕物间的

痕迹的精细特性，就必须在实验室中利用显微镜、痕迹比对

等技术，才能对痕迹进行更加精细和严格的识别。 在传统

的汽车印迹鉴定中，虽然会使用某些仪器和工具，但检测仍

然以人工为基础，这种方法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汽车印记方

面，其效率并不高。 有些比较复杂的汽车印迹鉴定，有时

候的鉴定时间会比较长，还要进行多次鉴定，才能更好地确

保其准确度。

(二)应用新技术集成检测方法

近年来，由于检测技术和检测仪器的不断进步，机动车

痕迹的鉴定方法越来越多样化，鉴定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基于现有的机动车痕迹识别技术，结合高算法和高精度识别

技术，使得机动车的机动车痕迹识别更加有效和准确。 比

如，在机动车痕迹检测方面，利用现代的鉴定技术，可以快

速地对机动车痕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并根据机动车痕迹检

测结果做出判断。 在对交通事故涉案人的交通行为进行鉴

定的过程中，利用大数据与可视化技术，可以更加方便地得

出对车辆痕迹的微观生物检材以及对碰撞状态进行的鉴定。

与传统的鉴别方式相比，新技术集成检测在速度上有着显著

的优点，但这种检测方式的应用既需要技术支持，又需要投

入大量的资金。 在交通事故车辆识别中，并不是每一辆汽

车的痕迹都需要借助新科技综合检查法，而且，因为各个地

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尽相同，所以在这一技术识别方式上存

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

(三)运用逆向交叉检测方法

所谓的“交叉痕迹检测”，就是将常规检查和新技术检

查结合起来，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一种方法。 此种检测

方式可将多种检测手段结合在一起，使检测结果更具科学性

和有效性。 比如，在汽车撞击状况的认定过程中，一些不

能用常规的检测方法来确定的问题，可以借助更加先进的检

测技术来进行。 在检测车辆痕迹物证的过程中，既可以使

用常规的痕迹比对、物证鉴定，也可以借助视频分析、数据

还原，借助计算机、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可视化技术等，

来鉴定车辆碰撞状况的完整性。 在交通事故车辆的痕迹识

别中，交叉鉴定法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它在提高识别的精

度、缩短识别的时间和减少材料成本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

势。 总之，对肇事机动车进行交叉鉴定的目的在于提高鉴

定的整体效力，通过多次鉴定可以使证据鉴定结果不准确。

五、结束语

总之，机动车的痕迹检测对于解决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

性有着较大的实际意义。 所以，要对车辆轮胎痕迹、车体

整体分离痕迹、车体痕迹等展开分析和识别，从而完全掌握

事故车辆的信息，从而达到准确、有效地处理交通事故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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